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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的阳阳在某俱乐部报名学习羽

毛球，同班还有一位9岁的小朋友轩

轩。一天上午上课时间，教练安排另一

名学员练习击球，安排阳阳在击球学员

对面捡球，同时安排轩轩在场地边练习

挥拍。在阳阳捡球过程中，轩轩擅自排

到击球学员对面，用力挥打对面过来的

羽毛球，意外击伤了阳阳左眼。事故发

生后，阳阳辗转多家医院进行治疗，共

住院两次计48天，花费医药费2.6万余

元。经鉴定，阳阳的伤情构成九级伤

残。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阳阳父母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轩轩、轩轩父母及俱

乐部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5万余元。

轩轩父母认为，阳阳受伤时未满8

周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伤时正

在俱乐部培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

育机构受伤，应由教育机构承担赔偿责

任。另外，从监控看，阳阳受伤时，教

练一直背对着阳阳和轩轩，未能及时关

注阳阳和轩轩两人，且场地边也无其他

教练进行组织管理，俱乐部未尽到相应

的组织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本身存在

过错。此外，轩轩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在俱乐部培训时，跟俱乐部构成委

托监护关系，其过错责任应由俱乐部承

担。

该俱乐部则答辩称，原告阳阳受伤

是由轩轩的击球行为直接造成的，应由

轩轩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俱乐部作为盈

利性的教育机构，对于未成年学员，

负有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

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造成损害后果，

需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轩轩作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意外

伤害，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综合

本案的案情及过错责任，法院判决该

俱乐部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24万余

元；轩轩的监护人承担20%的赔偿责

任即6万余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人民法院报》
张鹏 周宇蕾

邓某通过网上联

系、快递邮寄的方式

向吴先生出售3只玳

瑁标本，获利 1.8 万

元。日前，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审结此

案，以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

告人邓某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罚金

2万元。

玳瑁又称“长寿

龟”，被称为地球上的

“活化石”。吴先生结

婚时，好友为表祝福

送其一只玳瑁标本。

吴先生收到后非常喜

欢，向好友索要出售

者即被告人邓某的微

信。

2019 年 12 月至

2022年1月，吴先生

通过网上联系、快递

邮寄的方式分3次从

被告人邓某处购买了

3只玳瑁标本。案发

后涉案的3只玳瑁标

本全部被公安机关起

获。经鉴定，涉案的3只疑似玳瑁标

本为爬行纲龟鳖目海龟科玳瑁亚成体

的标本，价值共计28万元。

庭审中，针对检方指控，被告人

邓某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院经审理

认为，被告人邓某非法出售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其

行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鉴于被告人邓某到案后及在庭审

过程中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且自愿

认罪认罚，并退缴违法所得，有悔罪

表现，涉案物品已起获，故对其依法

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法院最终作出

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玳瑁古名瑁、文甲，因其寿命

长，背上有十三块鳞片，所以玳瑁又

叫“十三鳞”“长寿龟”，是海龟科玳

瑁属的爬行动物。很多人认为玳瑁可

以辟邪，所以有些不法商贩抓住这种

心理，用玳瑁的甲片做成文玩制品进

行出售买卖。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的批复 （国函 ［1988］ 144 号） 规定

玳瑁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 2021 年第 3 号公告规定，

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玳瑁属于国家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对危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作了

处罚规定。为了更大限度地保护野生

动物，也为了发挥刑法的教育功能，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同时规定，非法猎捕、出售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价值2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

元，未造成动物死亡或者动物、动物

制品无法追回，行为人全部退赃退

赔，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本案中，被告人邓某出售的标本

经司法鉴定价值 28 万元，但因其未

造成动物制品无法追回，且已经全部

退赃，并且确实有悔罪表现，因此法

院依法对其宣告缓刑，并处罚金 2 万

元。

校外培训出了意外，谁来担责？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5月27日公布全国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

据。通报显示，今年 4

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755

起 ，批评教育和处理

13656人（包括1名省部

级干部、73名地厅级干

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8916人。

新华社 王鹏

严肃查处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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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徐子安 张鸿曌

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孩子成为家长的迫切希望。除了各种文化类补习班，体育
竞技类、艺术特长类的兴趣班和俱乐部等广受家长青睐。然而，一旦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就可能导致孩子出意
外，由此引发一系列纠纷。

近日，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梳理了部分涉未成年人校外培训机构的侵权赔偿案例，从法律角度提醒校外机
构，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提升管理水平。

7岁的东东报名参加某教育咨询

公司组织的户外团建游玩项目，被带

到某户外体育公司，开展户外探险活

动。不幸的是，东东在攀岩时遭遇意

外，系在他身上的绳索突然断裂，导致

他跌落受伤。经过5天住院治疗，医生

为东东办理出院，并建议他居家休养

一个月。

由于无法去学校上学，东东的父亲

徐先生便聘请了家教，在家辅导东东学

习。然而关于这笔家教补课费用应当由

谁承担的问题，徐先生和教育咨询公司、

户外体育公司协商后并未达成一致，遂

以两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

两公司辩称，他们在户外探险活动

中已经做好了安全保护措施，是绳索本

身有质量问题才会发生断裂。他们愿意

赔偿相关费用，但徐先生提出的家教费

用不在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内，因此不同

意赔偿该笔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年仅7岁的东东

作为一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参加两

被告组织的活动期间受到人身损害，两

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东东受伤

后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同时，原告提出

的家教费用虽然不在法律规定的人身损

害赔偿范围内，但东东作为接受义务教

育阶段的学生，因受伤无法上学，必然导

致其学业被耽误，父母在东东居家休养

期间聘请家教对其学业辅导具有正当

性，因此产生的费用与本次事故之间具

有因果关系，应支持原告主张。

最终，法院判决，由两公司各按

50%的比例，向原告赔偿包括家教费用

在内的各项损失共计1.5万元。

保护措施缺失致伤，应承担休养期间的补课费用

11岁的茗茗在某健身工作室办理

了一张有效期为2个月的暑期学生卡，

并缴纳卡费680元。一个多月时间内，

茗茗一直在该健身工作室的游泳池游

泳。后来，茗茗突发高烧不退，经社区综

合门诊部就诊未愈，又转至医院住院治

疗，医院诊断为：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

支原体感染、副鼻窦炎，考虑G+细菌及

肺炎支原体混合感染。经茗茗家人了解

得知，茗茗症状与感染“游泳池热”细菌

病毒一致。茗茗父亲遂致电卫生局核

实，发现该游泳池水质在7月份的检测

结果为不合格，卫生局已通知整改并处

罚。

茗茗父亲认为，该健身工作室明知

游泳池水质细菌超标却有意欺瞒，放任

学生下水游泳造成身体损害。在消费者

协会介入，责令其退还卡费后仍不服从

处理意见，已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茗茗父亲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工作室退

还卡费并赔偿医疗费等各项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健身工作室作

为室内游泳场所的经营者，应当提供符

合国家规定游泳场所卫生标准的水质、

空气等，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安全。然而

该健身工作室却未能按约提供游泳服

务，造成原告损失，应当承担游泳服务合

同的违约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该健身

工作室返还学生卡费用并承担医疗费等

损失共计1801.64元。

隐瞒水质问题致感染，应退还卡费并赔偿医疗费隐瞒水质问题致感染，应退还卡费并赔偿医疗费

课堂管理不严致伤，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